芒市重路段及高速公路路域周边非煤矿山环境绿化优化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云南省金属非金属矿山转型升级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云南省重点路段及高速公路路域周边非煤矿山环境绿化优化工作实施方案》（云安监管函〔2017〕86号）、《德宏州金属非金属矿山转型升级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重点路段及高速公路路域周边非煤矿山环境绿化优化工作实施方案》（德安监管函〔2017〕1号）等文件要求，为做好全市路域两侧老旧矿区、非煤矿山、采空区绿化优化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宜居宜业生态田园城市”建设的工作发展思路，以绿化高速公路、二级公路、重要旅游公路沿线两侧面山老旧矿区、非煤矿山、采空区为着力点，通过集中整治，补植增绿，力求做到“土不见天”，使老旧矿区、非煤矿山、采空区形成错落有致、立体复层的绿化带。

二、组织领导

为认真落实我市加强芒市重点路段及高速公路路域周边非煤矿山环境绿化优化工作目标责任分工，切实加强对非煤矿山环境绿化优化工作的组织领导，推动各项非煤矿山环境绿化优化工作的顺利开展，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成立芒市非煤矿山环境绿化优化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杨绍刚   芒市常委、常务副市长

副组长：杨恩龙   芒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市国土资源局局长

成员：

     孟玉相过     芒市镇人民政府镇长

黄贵帮      市林业局局长

      杨国彪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林正强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

袁国俊      市财政局局长

吕重青      市环保局

吴  涛      市水利局

     莫月品旺     风平镇人民政府镇长

      杨志华      遮放镇人民政府镇长

杨爱明      三台山乡人民政府镇长

祁永清      五岔路乡人民政府镇长

王应青      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芒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办公室主任林正强担任，负责具体工作的组织、协调、实施。
三、治理项目

1、道路路域绿化优化治理项目4个，共需绿化面积约39.9亩。

2、城市、公路可视范围无证矿山绿化优化治理项目8  个，共需绿化面积约273.2亩；
3、城市、公路可视范围关闭矿山绿化优化治理项目6个，共需绿化面积约642.3亩；
4、城市、公路可视范围生产矿山绿化优化治理项目11个，共需绿化面积约1382.5亩；矿区内748.2亩，矿区外  634.3亩.
四、实施主体
（一）路域环境绿化优化和周边城乡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地域广、部门多、专业性强，各乡镇、市直有关部门要在省、州、市政府统一领导下，按照各自职责开展相关工作，各部门间要加强联动、积极发挥职能作用，依法履职，按时间节点完成绿化优化工作任务。各乡镇政府按照属地原则，协调配合市直相关部门开展相关工作，做好当地群众工作。

（二）无证矿山：由国土局牵头，责任单位：林业、安监、交通、水利、环保。无主矿山的绿化优化工作由市国土资源局按照矿山地质灾害治理方案指导各地老旧矿区、非煤矿山、采空区的绿化优化工作，并从覆土植被保证金中提取相应资金支持路域环境绿化优化工作，市财政局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三）关闭矿山：由市国土局牵头，责任单位：林业、安监、水利、环保等部门。按照地质灾害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林地恢复、水土保持等相关规定进行综合治理。

（三）生产矿山：由市安监局牵头，责任单位：市国土局、林业、安监、水利、环保等部门。市安监局负责指导、监督检查在生产非煤矿山永久边坡及排土场的环境绿化优化工作。
（四）道路路域绿化优化治理项目：市林业局牵头，责任单位：交通、国土、安监、水利、环保等部门。按地质灾害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林地恢复、水土保持等相关规定进行综合治理。

五、实施步骤
（一）调查摸底阶段（2017年6月20日—6月28日）
根据本方案确定的提升内容和工作标准进行全面调查摸底，摸清龙瑞高速公路、320国道、遮陇路、芒那公路等沿线两侧面山老旧矿区、非煤矿山、采空区情况及存在的突出问题，明确工作任务，落实工作职责，确定整治措施。
（二）集中提升阶段（2017年7月5日—9月20日）
根据全市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的总体要求和公路沿线属地政府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安排，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同步实施、分步完成”的原则组织实施。

 按照幼林抚育的要求，为使幼林获得较高的成活率和保存率。绿化造林后设计抚育管理3年，抚育措施为除草和施肥及病虫害防治等。幼林抚育时间和次数为：栽植后当年9—10月抚育1次，第2—3年，每年于5—6月和9—10月各抚育1次，每年6月施肥1次。

分两期完成龙瑞高速公路、320国道、遮陇路、芒那公路等公路沿线两侧面山范围内非煤矿山绿化优化工作，一期于2017年9月20日前完成，二期于2018年9月20日前完成。

（三）整治验收阶段（一期2017年9月21日—9月30日、二期2018年9月21日—9月30日）
按照分期非煤矿山绿化优化工作要求，对龙瑞高速公路、320国道、遮陇路、芒那公路等公路沿线两侧面山老旧矿区、非煤矿山、采空区绿化优化工作进行初验，并做好迎接省州复检相关工作。
六、工作分工
为确保路域环境绿化优化工作顺利实施，各有关部门职责分工如下：
（一）市国土资源局。负责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方案对已关闭矿山或采矿权人灭失矿山进行覆土植被和地质环境治理工作；负责督促落实在建、在生产矿山采空区、排土场、永久边坡的覆土植被治理工作；负责按照相关规定清理自然保护区、重要风景区、城市面山，重点保护的不能移动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所在地等区域，以及龙瑞高速公路、320国道、遮陇路、芒那公路等公路沿线两侧可视范围内的采矿权。


（二）市林业局。指导各地根据各路段的气候地理条件进行规划确定各地的适地树种，指导龙瑞高速公路、320国道、遮陇路、芒那公路等沿线两侧老旧矿区、非煤矿山、采空区绿化工作。
（三）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因修建公路采石采沙对路域周边造成植被破坏，影响路域环境的路段及挖沙采石点的绿化优化工作；负责督促经市高速公路指挥部同意的临时取料点生产企业做好挖沙采石点的绿化优化工作。
（四）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组织排查龙瑞高速公路、320国道、遮陇路、芒那公路等公路可视范围内影响路域环境的非煤矿山重要安全隐患点；负责指导、监督检查在生产非煤矿山永久边坡、排土场的环境绿化优化工作。
（五）环保、水利等相关部门。按各自职责配合做好龙瑞高速公路、320国道、遮陇路、芒那公路等周边非煤矿山环境绿化优化工作。


（六）各有关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积极配合相关市直部门做好龙瑞高速公路、320国道、遮陇路、芒那公路等公路沿线两侧无主矿山的绿化优化工作。
七、保障措施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加强路域环境绿化优化和周边人居环境整治，对于芒市打造“宜居宜业、生态田园城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乡镇、市属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迅速行动，主动落实，建立路域环境绿化优化首长负责制，主要领导对职责内的路域环境绿化优化工作负总责。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层层压实责任，市非煤矿山转型升级联席会议办公室要主动协调，督促各责任单位按照职能职责认真履职，确保省、州、市党委政府的安排部署全面落实、按期完成、取得实效。
（二）加强宣传、保障投入。各乡镇、市属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和宣传手段，采取多种方式，对路域环境绿化优化和周边人居环境提升工作进行广泛宣传，为老旧矿区、非煤矿山、采空区绿化优化工作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要积极筹措治理经费，尽可能地安排专项资金：对有业主治理项目的除险、覆土、覆绿项目，相关部门责成业主限期完成对无主治理项目的除险、覆土、覆绿、初步预算资金为90万元，市人民政府协调财政、国土、林业，从相关项目中拨付 。

（三）跟踪督促，严肃问责。重点矿区和重点路段的相关绿化优化工作，将严格进行督促检查，跟踪问效。对达不到实施要求的，督促其进行整改，对整改不到位或拒绝整改的，将约谈问责或按相关规定处理。对不认真贯彻落实全市路域环境绿化优化工作要求，未能按时间进度完成任务的，将进行通报批评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问责。
市国土资源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林业局、市安监局和各有关乡镇人民政府于8月15日前上报排查情况，9月20日前分别上报工作进展情况和相关图片资料，于9月20日前上报龙瑞高速公路、320国道、遮陇路、芒那公路等周边非煤矿山环境绿化优化工作总结及相关图片资料，相关材料和图片上报至市安委会办公室（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联系人：罗留武，电话：2120255，邮箱：574131636@qq.com。
附件：1、重点路段、高速公路和一、二级公路沿线可视范围内绿化优化项目统计表
附件：2、城市、公路可视范围无证矿山绿化优化项目

统计表
附件：3、城市、公路可视范围关闭矿山绿化优化项目

统计表
附件：4、城市、公路可视范围生产矿山绿化优化项目

统计表
2017年8月11日

	附件1                  重点路段、高速公路和一、二级公路沿线可视范围内绿化优化项目统计表

	序号
	矿山名称
	治理主体
	地理位置
	损毁面积（亩）
	主要治理措施
	分期治理面积
	分期治理期限
	备注

	
	
	
	
	
	
	一期完成面积
	二期完成面积
	一期完成时限
	二期完成时限
	

	1
	广门与高速路口废弃取石点
	市林业局
	大瑞高速路

芒市段
	3.4
	种植草本木本植物
	3.4
	
	2017年9月20日
	2018年9月20日
	

	2
	河坝田隧道路口废弃取砂点
	市林业局
	大瑞高速路

芒市段
	4.5
	种植草本木本植物
	4.5
	
	2017年9月20日
	2018年9月20日
	

	3
	羊场脚

废弃取石点
	市林业局
	大瑞高速路

芒市段
	2
	种植草本木本植物
	2
	
	2017年9月20日
	2018年9月20日
	

	4
	大瑞高速三台山隧道口坍塌点

	市林业局
	大瑞高速路

芒市段
	30
	种植草本木本植物
	30
	
	2017年9月20日
	2018年9月20日
	

	合计
	
	
	
	39.9
	
	39.9
	0
	
	
	


	附件2                                   城市、公路可视范围无证矿山绿化优化项目统计表

	序号
	矿山名称
	治理主体
	地理位置
	损毁面积
	主要治理措施
	分期治理面积
	分期治理期限
	备注

	
	
	
	
	
	
	一期完成面积
	二期完成面积
	一期完成时限
	二期完成时限
	

	1
	一丘田

无证取石点
	市交通局
	芒市镇下东村委会一丘田村
	19.5
	
	
	19.5
	2017年9月20日
	2018年9月20日
	

	2
	弄喜芒允

无证采砂点
	景城集团
	遮放镇弄喜芒允
	80
	
	80
	
	2017年9月20日
	2018年9月20日
	

	3
	龙瑞16标

无证采砂点
	市交通局
	遮放镇遮焕村
	32.1
	
	
	32.1
	2017年9月20日
	2018年9月20日
	

	4
	龙瑞15标

无证采砂点
	市交通局
	遮放镇遮焕村
	58.5
	
	
	58.5
	2017年9月20日
	2018年9月20日
	

	5
	龙瑞路面3标

无证采砂点
	盛达泰

硅矿
	盛达泰硅厂傍
	36.6
	
	
	36.6
	2017年9月20日
	2018年9月20日
	

	6
	高速路取土场
	市交通局
	遮相收费站傍
	13
	
	13
	
	2017年9月20日
	2018年9月20日
	

	7
	芒蚌村红坡村无证开采点
	李正权
	五岔路乡芒蚌村委会红坡村
	22.3
	
	22.3
	
	2017年9月20日
	2018年9月20日
	

	8
	芒蚌村红坡村无证开采点
	姚茂生
	五岔路乡芒蚌村委会红坡村
	11.2
	
	11.2
	
	2017年9月20日
	2018年9月20日
	

	合计
	
	
	
	273.2
	
	126.5
	146.7
	
	
	


	附件3                                 城市、公路可视范围关闭矿山绿化优化项目统计表

	序号

	矿山名称

	治理主体

	地理

位置

	损毁面积

	合计

	主要治理

措施

	分期治理面积

	分期治理期限

	责任

主体


					矿区内

	矿区外

			一期完成面积

	二期完成

面积

	一期完成

时限

	二期完成
时限

	
	1

	芒市双坡采石场

	胡寿开

	芒市镇双坡村

	18

	2.4

	20.4

	按综合治理方案治理
	20.4

		2017年

9月20日
	2018年

9月20日
	市国土局


	2
	芒市恩和采石场
	胡寿开
	芒市镇双坡村

	47
	19
	66
	按综合治理方案治理
	66
		2017年

9月20日
	2018年

9月20日
	市国土局


	3
	德宏州天恩建材有限公司潞西市老寨制粉厂
	德宏州天恩建材有限公司
	芒市镇象滚塘村

	69
	10.5
	79.5
	按综合治理方案治理
	19
	60.5
	2017年

9月20日
	2018年

9月20日
	市国土局

	4
	芒市回贤采石场
	芒市镇

回贤村
	芒市芒市镇回贤村

	157
	141
	298
	按综合治理方案治理
		298
	2017年

9月20日
	2018年

9月20日
	市国土局


	5
	风平镇平河村

硅石矿山

	林强公司平河硅矿

	风平镇平河村

	69.4
		69.4

	按综合治理方案治理
	69.4

		2017年

9月20日
	2018年

9月20日
	市国土局

	6

	奥环水泥有限公司大矿山采石场

	奥环水泥有限公司

	芒市镇

中东村
	40

	69

	109

	按综合治理方案治理

		109

	2017年

9月20日
	2018年

9月20日
	市国土局


	合计

				400.4

	241.9

	642.3

		174.8

	467.5

			

	附件4                                       城市、公路可视范围生产矿山绿化优化项目统计表

	序号
	矿山名称
	治理主体
	地理位置
	损毁面积
	合计
	主要治理措施
	分期治理面积
	分期治理期限
	责任主体

备注

	
	
	
	
	矿区内
	矿区外
	
	
	一期完成面积
	二期完成面积
	一期完成

时限
	二期完成时限
	

	1
	芒市遮放镇拱撒采石场
	周志明
	芒市遮放镇拱岭村
	18
	27
	45
	分区进行内、外治理
	10
	
	2017年

9月20日
	2018年

9月20日
	市安监局

	2
	芒市光明采石场
	张鹏
	芒市遮放镇拱岭村
	91.5
	45
	136.5
	分区进行内、外治理
	20
	10
	2017年

9月20日
	2018年

9月20日
	市安监局

	3
	云南芒市西南水泥有限公司拱岭矿山
	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芒市遮放镇拱岭村
	166.5
	33.6
	200.1
	分区进行内、外治理
	10
	10
	2017年

9月20日
	2018年

9月20日
	市安监局

	4
	芒市遮放镇玉国采石场
	段玉国
	芒市遮放镇拱岭村
	29.1
	19.5
	48.6
	分区进行内、外治理
	15
	5
	2017年

9月20日
	2018年

9月20日
	市安监局

待整合重组被完成后，统一进行恢复治理

	5
	芒市遮放镇拱岭海鸿

采石场
	许国扬
	芒市遮放镇拱岭村
	47.1
	21.7
	68.8
	分区进行内、外治理
	
	68.8
	2017年

9月20日
	2018年

9月20日
	

	6
	芒市创合石业有限公司南章孔采石场
	崔文基
	芒市遮放镇拱岭村
	39
	63
	102
	分区进行内、外治理
	
	39
	2017年

9月20日
	2018年

9月20日
	

	7
	芒市海华开发有限公司潞西金矿一号排土场
	芒市海华开发有限公司
	三台山乡勐丹村
	
	375
	375
	分区进行内、外治理
	20
	37.5
	2017年

9月20日
	2018年

9月20日
	市安监局

	8
	芒市风平镇明杨采石场
	杨大良
	风平镇帕底村
	54
	12
	66
	分区进行内、外治理
	6
	7
	2017年

9月20日
	2018年

9月20日
	市安监局

待整合重组被完成后，统一进行恢复治理

	9
	芒市风平镇明强采石场
	王海明
	风平镇帕底村
	25.5
	7.5
	33
	分区进行内、外治理
	
	17
	2017年

9月20日
	2018年

9月20日
	

	10
	德宏州三象通用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户育石场
	德宏州三象通用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风平镇帕底村
	150
	
	150
	分区进行内、外治理
	
	15
	2017年

9月20日
	2018年

9月20日
	

	11
	芒市风平镇介桃老象头采石场
	杨兴忠
	风平镇介桃村
	127.5
	30
	157.5
	分区进行内、外治理
	10
	30
	2017年

9月20日
	2018年

9月20日
	市安监局

	合计
	
	
	
	748.2
	634.3
	1382.5
	
	91
	239.3
	
	
	


